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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暨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控股股东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柘中股份”）控股股东上

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峰投资”）为归还股票质押融资、降低股

票质押风险，分别与何耀忠、顾瑞兴、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证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分别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何耀忠、顾瑞兴

转让柘中股份（证券代码：002346）1,1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合计转让 2,2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以股份转让价款偿

还其在海通证券的部分质押融资。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控制权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协议

转让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2. 截至本公告日，何耀忠、顾瑞兴已支付上述股份转让价款，康峰投资已偿

还其在海通证券的部分质押融资。截至本公告日，海通证券已完成 2,200 万股解

除质押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康峰投资于海通证券其余股份质押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截至本公告日，康峰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

为 67.07%，占康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陆仁军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52.58%。 

一、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情况 

1.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康峰投资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分别与何耀忠、顾瑞兴及海通证

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康峰投资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何耀忠、顾瑞兴分别

转让柘中股份（证券代码：002346）1,1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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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合计转让 2,2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以偿还其在海通证

券部分质押融资，降低股票质押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31）。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出让方康峰投资持有公司 210,046,710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47.57%，康峰投资与其一致行动人陆仁军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267,930,77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0.68%，受让方自然人何耀忠、顾瑞兴分别持有公司

1,100 万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 

2. 本次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公司目前收到康峰投资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事宜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

为 2021 年 6 月 22 日，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康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沪杭公路 1588 号 102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6 月 22 日 

股票简称 柘中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6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 股 2,200 4.98% 

合计 2,200 4.9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股份协议转让）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89,930,776 65.66% 267,930,776 60.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6,517,727 55.83% 224,517,727 50.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413,049 9.83% 43,413,049 9.83%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股份变动属于已作出的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披露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公告编号:2021-38 

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31）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

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

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康峰投资完成上述股份协议转让，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2,200 万股股份解除质

押，具体如下： 

1. 股东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康峰投资 是 22,000,000股 10.47% 4.98% 
2019年 5

月 14日 

2021 年 6

月 22日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22,000,000股 10.47% 4.98%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康峰投资 210,046,710 47.57% 140,870,000 67.07% 31.9% 0 0% 0 0% 

陆仁军 57,884,066 13.11% 0 0% 0% 0 0% 43,413,049 75% 

合计 267,930,776 60.68% 140,870,000 52.58% 31.9% 0 0% 43,413,049 34.17% 

3．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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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康峰投资资信情况良好，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康峰投资质押于海通证券的剩余 2,164

万股股份的解质押手续尚在办理中，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

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表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